建设项目规划核验（土地核验）事项申报表
表1-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验收--城镇建筑工程 】
	申请主体基本信息

	建设单位
	北京市XXX单位
	（公章）







本单位承诺：
提交的申报材料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及技术标准要求，并对相关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责，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
	
	单位地址
	
	

	
	项目法人单位
证照类型
	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    
□组织机构代码 
□部队（无须填写证照代码）    
	

	
	项目法人单位
证照代码
	010XXXXXXXXXXXXXXXXXX
	

	
	单位类型
	□机关  □事业  □国企 □民企 □外企 □其他
	

	
	归属
	中央  □国家  □部队 □市属 □区属 □其他
	

	
	法定代表人
	张某
	□居民身份证号
□其他证件号
	101XXXXXXXXXXXXXXXXXXXXXXXX

	
	委托代理人
	李某
	□居民身份证号
□其他证件号
	101XXXXXXXXXXXXXXXXXXXXXXXX

	
	移动电话
	13XXXXXXXXX
	邮箱地址
	XXX@XXX.COM

	申报核验项目基本情况


	建设项目名称
	

	
	建设位置
	

	
	土地证明
文件名称
	
	土地证明
文件文号
	

	
	规划许可证号
	20XX规XXXXXX号
	项目类别	 
	□房屋建筑工程    
□市政厂（场）站源点

	
	建设用地面积
	平方米
	涉密情况
	□涉密
□不涉密

	
	申报验收实测总建筑面积
	 平方米，（     ）栋  
	申报验收
构筑物等
	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项

	
	临时用地
	□有     
□无
	临时用地文号
	XXXXX

	
	临时建筑
（施工暂设）
	□有     
□无
	临时建筑文号
（含豁免许可号）
	XXXXX

	
	代征（腾退）
公共用地
	有               
□无
	“多测合一”成果
（竣工测量阶段）
	有   编码：XXXX京测字XXXXXX
无



	告 知 事 项
1. 申报材料
1.建设项目规划核验（土地核验）事项申报表（申请人自备，纸质或电子）（原件1份）；
2.建设项目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申请人自备，纸质或电子）（原件1份）及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（申请时服务窗口将现场核验并复印留存1份）；
3.“多测合一”成果（竣工测量阶段）编码或具有资质的测绘单位出具的竣工工程测量成果报告书（与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所载明的许可内容一致）（申请人自备，纸质或电子）（原件1份）；
4.竣工图纸（竣工图纸包括：（1）图纸目录、各层平面图、各朝向立面图、各主要部位剖面图、基础平面图、基础剖面图等各1份；（2）图纸为蓝晒图，按A4规格竖向折叠；（3）整套竣工图纸需加盖施工单位“竣工图章”并将内容填写完整）（申请人自备，纸质或电子）（原件1套）；另附实测总平面图（线上申报提交PDF+BDB格式）
5.如有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，可提交情况说明函（申请人自备，纸质或电子）（原件1份）；
6.涉及代征（腾退）城市公共用地项目，提交代征（腾退）城市公共用地已移交材料（申请人自备，纸质或电子）（复印件1份）。
特别说明：通过线下窗口申请的，提交纸质申请材料对应的原件或复印件。通过互联网线上申请的，所有文件类材料需为原件扫描件，PDF格式，一份申请材料，一份PDF文件。图纸类材料需为输出的PDF文件,加盖电子印章，其中实测总平面图需提供PDF+BDB两种格式文件，其他竣工图纸按照每个建筑单体一份PDF文件方式提供。

1. 申报要求
建设工程实施规划核验（土地核验）的内容应当与规划许可证件批准的内容一致，包括：
1.建设工程已依法取得土地手续（土地出让合同、划拨决定书、国有土地使用证、不动产权证书等）；
2.建筑的总平面位置、层数、高度、立面、使用性质和建筑规模；
3.用地范围内和代征地范围内应当拆除的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其他设施（含施工暂设）已拆除完毕；
4.用地范围内的绿化用地已完成腾退并具备实施条件；
5.涉及代征（腾退）城市公共用地的，已完成用地移交，并取得移交材料；
6.居住项目中的配套设施和环境建设，已与住宅建设同步完成。其中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区综合管理服务等配套设施，应当在住宅总规模完成50%前；其他配套设施应当在住宅总规模完成80%前，同步建设完成。
7.涉及到期临时用地的，已完成拆除腾退。

三、填表说明
1．本表仅适用于“城镇建筑工程”项目的规划核验（土地核验）申报。“城镇建筑工程”包括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的厂（场）站源点工程。
2．“建设单位”栏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单位印章，须按实际情况在“项目法人单位证照类型”“单位类型”“归属”栏选项方框内划“√”。为方便工作联系，“单位地址”“项目法人单位证照代码”“法定代表人”“委托代理人”及“身份证号/其他证件号”、“移动电话”、“邮箱地址”信息应填写准确。提交的材料中，申报单位须在复印件上加注“此复印件内容与原件内容核对无误”字样，并加盖单位印章。
3．“申报核验项目基本情况”栏中的“土地证明文件名称”、“土地证明文件文号”、“规划许可证号”、“项目类别”、“涉密情况”、“多测合一”成果编码（竣工测量阶段）”等信息应填写准确完整。“涉密情况”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的密级为准。如非“多测合一”项目，“多测合一”成果编码（竣工测量阶段）”处填写“无”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                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员会印制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-03

建设项目规 划核验 （土地核验） 事项申报表   表 1 -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 验收 -- 城镇建筑工 程   】  

申 请 主 体 基 本 信 息    建设 单位  北京市 XXX 单位  （公 章）                 本单位承诺：   提交的申报材料 符合有关法律、法 规、规章、规范及技术标准要求，并对 相关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负 责，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   

单位地址   

项目法人单位   证照类型  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        □组织机构代码     □ 部队（无须填写证照代码）       

项目法人单位   证照 代码  010XXXXXXXXXXXXXXXXXX  

单位类型  □ 机关    □ 事业    □ 国企   □ 民企   □ 外企   □ 其他  

归属   中央    □ 国家    □ 部队   □ 市属   □ 区属   □其他  

法定代表人  张某  □ 居民身份证号   □ 其他证件号  101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

委托代理人  李某  □ 居民身份证号   □ 其他证件号  101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 

移动电话  13XXXXXXXXX  邮箱地址  XXX@XXX.COM  

申 报 核 验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     建设 项目名称   

建设位置   

土地 证明   文件名称   土地证明   文件文号   

规划许可证号  20XX 规 XXXXXX 号  项目类别      □ 房屋 建筑工程        □ 市政 厂（场） 站源点  

建设 用地面积  平方米  涉密情况  □涉密   □不涉密  

申报验收实测 总 建筑面积    平方米，（       ） 栋     申报验收   构筑物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  项  

临时用地  □有         □无  临时用地文号  XXXXX  

临时建筑   （施工暂设）  □有         □无  临时建筑文号   （含豁免许可 号）  XXXXX  

代征（腾退）   公共用地   有                   □无  “多测合一”成 果   （竣工测量阶 段）   有     编码： XXXX 京测字 XXXXXX    无  

 

